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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支持区域协同发展措施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支持区域协同发展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2022年2月28日

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2月28日

支持区域协同发展措施
为贯彻落实全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布局暨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精神，助推实施“一主引领、两翼驱动、全域协同”区域发展布局，现制定支持区域协同发展措施如下：

一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互通共享

以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为枢纽，通过系统对接、建立共享机制、建立平台链接等方式分类施策，推进《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》内各领域交易信息汇集公开。建立省级与武汉城市圈、“襄十随神”城市群、“宜荆荆恩”城市群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共享通道，通过省大数据能力平台、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，实现公共资源交易数据的分发共享、汇集公开。加强沟通协调，强化服务保障，加快推动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资源共享。

二、探索实施跨区域交易，积极推进“一网通投”

推动在武汉城市圈、“襄十随神”城市群、“宜荆荆恩”城市群实施；指导武汉市、襄阳市、宜昌市等地结合区域实际，积极对接区域内其他城市，协调解决跨区域交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实现专家资源“圈内”“群内”共享，公共资源“圈内”“群内”平台交易。

制定全省招投标领域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工作实施方案，完善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功能，通过调用电子营业执照信息，实现市场主体招投标“双免”（营业执照免提交、执照信息免填报）。选取交易平台进行试点，推进系统功能改造，实现投标人身份认证、电子印章、标书加解密等功能，实现投标人运用电子营业执照参加投标活动。

三、实行正向激励

对综合交通枢纽、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、现代物流体系和十大重点农业产业链项目等实行正向激励措施，实施差异化监管和服务。

四、支持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

支持武汉城市圈、“襄十随神”城市群、“宜荆荆恩”城市群、省域区域性中心城市、“三百”工程县在优化营商环境、解决招投标事项办理难、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等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工作措施、工作机制、示范文本等落细落地，推动解决公共资源交易的堵点、痛点、难点，降低交易成本。

五、支持“高效管好一件事”

支持“圈内”“群内”城市开展公共资源交易领域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、网络实时监控、包容审慎监管等。

支持“三百”工程县开展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、联动执法，建立“力量联席、信息联通、检查联动、执法联办、奖惩联合”等工作机制，提升部门联动监管效能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市场活力。

六、建立容错机制

分层分类制定容错清单，在现代产业体系、重要节点和战略链接体系、重点产业工程、重点产业链等在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，分情形对首次、轻微违法行为，在主动纠错、公开信用承诺后，免于处罚、免于量化记分、免于公告；设置“纠错期” “过渡期”；综合运用“首错免罚” “轻微免罚” “减免处罚”，采取警示教育、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，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守法、自我纠错。

七、支持开展“评定分离”改革等试点
根据各地条件及申请，积极支持武汉城市圈、“襄十随神”城市群、“宜荆荆恩”城市群城市和“三百”工程县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“评定分离”改革试点。支持竹溪县、沙洋县、宣恩县、保康县、武穴市、夷陵区等在水利水电工程、交通运输工程领域开展“评定分离”改革试点。

对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有关改革创新试点，支持“圈内”“群内”城市和“三百”工程县先行先试。

八、加强指导和联系
省局将建立联系工作机制、工作指导机制、调研和评估机制，推动支持区域协同发展的措施不断完善、落地见效，助力“一主引领、两翼驱动、全域协同”区域发展，为“建成支点、走在前列、谱写新篇”作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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